


西北监能市场〔2016〕30号

关于印发《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

能力核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各有关发电企业：

为实现宁夏电网科学调峰、有序调度，保证民生供热，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依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三北”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工作的通知》（国能监管〔2016〕39号）等有关规定，经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         宁夏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6年8月2日
附件        

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现宁夏电网科学调峰、有序调度，保证民生供热，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依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三北”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工作的通知》（国能监管〔2016〕39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热电联产指既生产电能、又利用发电后的蒸汽对用户供热的生产方式。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指热电联产机组在满足设备设计能力、运行安全及工业供热、采暖供热、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前提下，最大技术出力以及不投入锅炉稳燃装置情况下最小技术出力之间的范围。改造设计缺陷、发电设备缺陷不应影响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

第三条  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按供热期和非供热期分别核定。工业供热发电机组按照用户的用热需求情况确定其供热期和非供热期；采暖供热发电机组的供热期分为供热初期、供热中期、供热末期三个时期(供热初期一般为供热开始后一个月，供热末期一般为供热结束前一个月，供热中期指供热初期和供热末期以外的供热时段)，其余时段为非供热期;直接空冷式、间接空冷式热电联产机组还应考虑夏季时段进行核定。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西北电网、宁夏电网并网的宁夏范围内单机100MW及以上的热电联产机组，纯凝汽式发电机组可参照本办法申请进行发电调峰能力核定。

第二章  核定的组织及程序
第五条  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工作由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会同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由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电力调度机构和发电企业(与被核定发电厂不隶属同一发电集团)的专家共同组成核定工作组负责提出资料核查意见、会议核查意见、现场核查意见。

第六条  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定分集中核定和单独核定。集中核定指每年供热期前，统一组织的对核定范围内热电厂的全面核定工作；单独核定指新建热电联产机组以及因增容改造、重大设备改造、供热改造、供热负荷发生大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发电调峰能力，由热电厂提出申请，单独组织的核定工作。

第七条  集中核定前由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以文件形式向各热电厂下发集中核定通知，并明确集中核定的安排和要求；需要单独核定的热电厂应以文件形式提出单独核定申请，申请文件应说明单独核定的原因、设备运行情况等。

第八条  热电厂接到集中核定通知或单独核定通知后，按照本办法要求提交相关资料，资料具体要求见附件。核定工作组负责对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并就存在的问题以书面形式询问，热电厂应按照询问要求详细解答并补充提供相关资料。审查完成后，由核定工作组出具初步审查意见。

第九条  资料审查后，由核定工作组组织召开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核查会，被核查热电厂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制造单位、设计单位、热用户等单位参加，被核查热电厂应详细介绍发电设备和运行情况、供热系统和供热运行情况，核定工作组根据资料审查情况和热电厂相关情况客观公正地提出会议核查意见，并由核定工作组组长和热电厂负责人签字确认。

第十条  对于核查会无法确定发电调峰能力的热电厂，核定工作组应开展现场核查，结合资料审查意见、会议核查意见，通过现场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调取运行数据、走访供热用户等方式，进一步核实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提出现场核查意见，并由核定工作组组长和热电厂负责人签字确认。

第十一条  对于需要通过工业试验验证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的，经核定工作组同意可委托有资质的电力试验单位(与被核定的热电厂不隶属同一集团)开展工业试验(试验费用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由委托方承担)，核定工作组根据试验报告客观公正地提出试验核查意见，并由核定工作组组长签字确认。

第十二条  上述工作完成后，由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会同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召开核查平衡会，对本年度电网运行方式与各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进行平衡分析，形成《会议纪要》。

第十三条  由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根据资料审查意见、会议核查意见、现场核查意见和核查平衡会议纪要，编制形成《(XXXX年)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以文件形式印发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和发电企业执行，并抄送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

第三章  电力调度
第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依据《(XXXX年)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由于系统安全、电网约束、供热负荷变化等情况，需要对发电调峰能力进行调整的，电力调度机构应作好专项记录，按月向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报备。

第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合理安排热电联产机组进行调峰，供暖期应优先调用非供暖机组参与深度调峰，原则上不应影响发电厂年度合约电量和市场化交易电量的执行。

第十六条  电力调度机构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前提下，应努力保证发电设备安全和供热安全。电力调度机构应制定应急调峰预案并报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备案，当电网发生频率、电压异常、断面越限等电网紧急情况时，电力调度机构应采取应急措施优先保证电网安全。

第十七条  发电企业应服从电力调度机构指挥，承担发电基本调峰责任，有序参与电网深度调峰、发电机组轮停调峰，为重点工业热用户供热的应完善备用热(汽)源，制定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

第十八条  热电厂应积极履行供热责任，结合供热能力签订供热合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积极推进热电联产机组与供热锅炉联合运行、区域热网互联互通，避免因停机、应急调峰、尖峰热负荷等给热力用户带来影响。

第四章  监管
第十九条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会同宁夏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对电力调度机构和热电厂执行《(XXXX年)宁夏电网热电联产机组发电调峰能力》情况实施监管，及时纠正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十条  对实际供热负荷明显低于申报值、热电联产机组改造手续不全以及设计方案不完善、设备缺陷未及时消缺影响发电机组达不到核定发电调峰能力的发电机组，按照《西北区域发电厂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进行考核；参与深度调峰、启停调峰等有偿辅助服务的发电机组，按照《西北区域并网发电厂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进行补偿。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发电调峰能力核定所需资料
	一、基本核定资料

1、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核发的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2、政府部门出具的有关发电机组供热批复文件；

3、所属电力调度机构出具的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接入证明；

4、供热应急预案。

	二、发电机组设计资料

1、集控运行规程；

2、汽轮机热平衡图(至少包括TMCR、TRL、THA、75%、50%、最小纯凝汽工况及额定供热工况)；

3、汽轮机工况图；

4、供热系统图。

	三、试验报告

1、锅炉性能验收试验报告：锅炉额定出力、最大出力、最小稳燃负荷试验，锅炉热效率试验；

2、汽轮机性能验收试验报告：汽轮机额定出力、最大出力试验，汽轮机热耗率试验；

3、除尘器、脱硫、脱硝性能验收试验报告；

4、汽轮机工况图试验。

	四、运行数据及资料

1、热电厂统计报表(随核定通知下发)；

2、锅炉、汽轮机、供热系统运行典型日报表(典型日在核定通知中)及重要参数的历史趋势DCS截屏；

3、供热销售发票、供热销售合同；

4、热电厂转销的热力公司、主要用户清单、联系方式、供热参数、供热量、供热面积及其备用热源情况。


[说明]：

1、上述资料需要电子版、纸质复印件(盖公章)，电子版的文字型资料为pdf格式、图片型资料为jpeg格式(分辨率200dpi)。

2、提供上述资料的单位必须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抄送：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
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综合处                             2016年8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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